
― 2 0 2 4 年 ―

稳岗返还政策
系 列 专 题

根 据 《 关 于 延 续 实 施 失 业 保 险 援 企 稳 岗 政 策

的 通 知 》（ 粤 ⼈ 社 规 〔 2 0 2 4 〕 1 6 号 ） 政 策

规 定 ， 对 2 0 2 3 年 度 符 合 条 件 的 参 保 单 位

实 ⾏ “ 免 申 即 享 ” 失 业 保 险 稳 岗 返 还 补

贴 。 符 合 领 取 条 件 的 单 位 应 通 过 ⼴ 东 省 ⼈

⼒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厅 ⽹ 上 服 务 平 台 （ 下 称

“ ⽹ 上 服 务 平 台 ”） 核 对 和 确 认 本 单 位 划

型 、 ⼈ 数 、 返 还 资 ⾦ 、 账 ⼾ 等 信 息 。 ⽹ 上

服 务 平 台 ⽹ 址 :

h tt p s : / / g g f w. h r s s . gd . go v.c n / gd g g f w

/ i n d e x

登录⽹上服务平台

⽤⼈单位已在⼴东省统⼀⾝份认证平台注册

账号，且可信等级核验需满⾜四级（L2）或

以 上 更 ⾼ 级 别 的 ， 可 通 过 “ 省 统 ⼀ ⾝ 份 认

证”进⾏登录。

若⽤⼈单位尚未在⽹上服务平台注册单位账

号，应先注册单位账⼾（具体操作请查看登

录界⾯下⽅红⾊字体“单位注册指引”）。

若单位账号认证等级不够，进⾏稳岗确认时

（具体操作参考第⼆部分步骤1），系统将提

⽰“当前账号认证等级不⾜，是否通过法⼈

实⼈认证办理业务”。

可通过以下两种⽅式进⾏完成认证：

⽅式⼀/ 单位法⼈实⼈认证
在系统提⽰“当前账号认证等级不⾜，是否

通过法⼈实⼈认证办理业务”时，选择“确

定 ”， 将 通 过 “ 粤 信 签 ” 进 ⾏ 法 ⼈ 实 ⼈ 认

证。请根据界⾯提⽰进⾏操作。

注    意

若 ⽆ 法 完 成 实 ⼈ 认 证 ， 请 检 查 法 ⼈ 信 息 是

否 填 写 正 确 。 该 登 录 ⽅ 式 仅 ⽤ 于 办 理 确 认

业务，如需办理其他业务请使⽤⽅式⼆。

⽅式⼆ / 授权码实名认证
1 、 经 办 ⼈ 员 注 册 个 ⼈ 账 号 ， 登 录 并 完 成 个

⼈账⼾和单位账⼾的绑定⼯作。具体操作请

查看登录界⾯下⽅红⾊字体。

2、申请授权码。

经办⼈员携带授权委托书、营业执照/组织机

构代码证、法⼈⾝份证复印件、经办⼈⾝份

证复印件等资料到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柜台

申 请 授 权 码 。（ 如 需 授 权 书 模 板 ， 请 扫 ⼆ 维

码）

3、授权码实名认证。

经办⼈员登录个⼈账号并选择为办理单位业

务登录，按照下图的步骤完成授权码实名认

证。

进⾏确认操作

1 

2 

在搜索栏搜索“失业保险稳岗返还信息

确 认 ” 后 ， 选 择 “ 单 位 办 理 ”， 进 ⼊ 失

业保险稳岗补贴信息确认界⾯。

选择“申报年度”为“2023”，界⾯将

显⽰稳岗返还信息。请核对单位划型、

⼈数、返还资⾦、账⼾等信息。确认信

息 ⽆ 误 后 点 击 “ 信 息 确 认 ”， 完 成 确 认 操

作。

⽹厅确认必须录⼊银⾏信息、联系⼈信息。

如为空或有误，请点击“信息维护”进⾏修

改。

例 如 ， 银 ⾏ 账 号 为 空 ， 应 点 击 “ 信 息 维

护”，再点击“查看选择”。在新界⾯中按要

求填写银⾏名称、银⾏⼾名、银⾏账号等信

息 ， 后 点 击 “ 新 增 ”， 再 在 列 表 中 选 中 新 添

加的银⾏账号，并点击“确认”。

注    意

本操作限制银⾏账⼾名和单位名必须与银⾏

⼾名⼀致。如⽤⼈单位不存在与单位名称相

同的账⼾，需携带申请书、营业执照原件和

复印件、银⾏账⼾信息等资料到参保地社保

经办机构柜台维护银⾏账号。修改的同时将

⾃动完成确认⼯作。

经初审符合“免审即享”条件的⽤⼈单位，

潮安区社保局将发送通知短信到原税务登记

联系⼈电话。请各⽤⼈单位留意短信通知，

并及时完成确认操作。

若⽆收到潮安区社保局的短信通知，可能存

在以下情况：

1 、 属 劳 务 派 遣 单 位 （ 含 企 业 登 记 名 称 或 经

营 范 围 含 有 “ 劳 务 派 遣 ” 的 参 保 单 位 ）， 需

依申请享受。可通过⽹上服务平台“失业保

险稳岗返还申报(劳务派遣单位)”申报。

2、未列⼊“免申即享”名录库。

3 、 经 初 审 符 合 “ 免 审 即 享 ” 条 件 ， 原 税 务

登 记 没 有 有 效 的 联 系 ⽅ 式 ， 暂 未 能 通 知 到

位。

⽤⼈单位可⾃⾏对照稳岗政策确认是否符合

稳岗返还“免审即享”对象和条件，如有异

议请及时向潮安区社保局申请复核。

经办地址：

潮安区社保局三楼经办⼤厅

潮 安 区 枫 溪 政 务 服 务 中 ⼼ ⼀ 楼 （ 因 系 统 原

因 ， 该 经 办 点 仅 办 理 原 枫 溪 区 参 保 单 位 业

务）

授权码业务咨询电话：0768-5812268

稳 岗 返 还 政 策 咨 询 电 话 ： 0768-5888860 、

0768-666008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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